2010 台北國際藝術評選賽  報名簡章

報名截止日：2010年4月15日（以郵戳為憑）
壹、活動宗旨：無論是活潑、創新、無厘頭，或是傳統、學院、寫實風，都能有表達自我的一片天。

貳、主辦單位：影響力藝術中心
參、報名資格：全球年滿18歲以上的藝術創作者
肆、參賽辦法：

一、初審送件：

1、請至影響力藝術中心官網 http://www.xpgallery.com.tw/ 下載報名簡章。

2、參賽者須提供13 x 18㎝參賽作品相片，不足之處可加黑底。相片正面下方請標明：藝術創作者之姓名、畫名、尺寸、媒材。

3、參賽者須提供參賽作品TIF圖檔光碟（CMYK，300dpi，21×29cm）。

4、請於2010年4月15日前（以郵戳為憑），將所有送件資料（報名簡章、相片、光碟）以掛號郵寄或快遞寄達影響力藝術中心（台北市10682信義路四段98號1樓 黃昭穎 先生收）。

二、複審送件：

1、初審入圍作品公佈日：2010年5月15日。

2、初審入圍作品公佈於影響力藝術中心官網 http://www.xpgallery.com.tw/。
3、請於2010年5月21日至31日間（週日不收件），將通過初審之入圍作品送至影響力藝術中心（台北市10682信義路四段98號1樓）參加複審。

4、入圍作品需有背勾以便懸掛。

5、作品運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伍、作品規格：

一、主題：不限。

二、項目：平面作品，媒材不拘（不含電腦輸出、攝影、錄像、水墨）。
三、規格：不可大於163㎝×高240㎝。
四、件數：限2幅。

陸、參賽規則：

一、送審作品以兩幅為限。
二、須為2009年4月以後創作之作品。

三、如有以下情事，取消參賽資格，已獲獎者取消獲獎資格及獎項，並賠償相關費用及損害：

1、抄襲或臨摹他人作品。

2、作品由他人代筆或相關著作權取得不明確者。

3、作品不願展出者。

4、作品曾經參加其他公開比賽得獎或公開展覽。

5、作品同時參加其他公開比賽。

柒、評審：

1、 由主辦單位邀請藝術界各領域專家擔任評審，負責評審工作。
2、 初審審查參賽作品之TIF圖檔或相片；複審審查參賽作品之TIFF圖檔、相片或原作，由評審依實際需要決定之。

3、 複審選出最高藝術成就獎一名、大賽金牌獎一名、新銳藝術家特別獎五名；各獎項若無適當作品，得由評審委員決議後從缺。

4、 評審重點：創新之當代藝術精神、作品之創意與獨特性、技巧與鋪陳、社會效應。
捌、獎勵方式：

一、最高藝術成就獎一名：收購獎金新台幣15萬元整（主辦單位另與得獎者簽訂收購合約，並依法代扣所得稅）、獎座、證書，並成為大師當代藝術有限公司年度簽約藝術家。

二、大賽金牌獎一名：收購獎金新台幣7萬元整（主辦單位另與得獎者簽訂收購合約，並依法代扣所得稅）、獎座、證書。

三、新銳藝術家特別獎五名：獎座、證書。

四、入圍者頒發入圍證書。

玖、頒獎、展出、銷售與取件：

一、2010年7月3日舉辦頒獎茶會，頒獎表揚。

二、展覽：

1、入圍作品將於7月1日至8月5日展出。

2、最高藝術成就獎得主擇期於台北舉辦個展，並須額外提供兩幅作品，由主辦單位將此兩幅作品送至美國紐約展出一個月。
3、大賽金牌獎得主擇期於台北舉辦個展。

4、新銳藝術家特別獎得主擇期於台北舉辦聯展。

5、主辦單位將另與參展者就展出細節簽訂展覽合約。

三、銷售：所有參展作品須可供銷售，報名表上所填寫的售價需內含50%的銷售佣金，主辦單位將另與參展者訂定代售合約。

四、取件：展覽結束後，參賽者須於2010年8月16日至20日期間內取回作品，並自付運費。逾期未領者，每件每日收取新台幣500元之保管與儲藏費。至2010年9月5日仍未領回作品者，主辦單位將有權處分該作品，參賽者不得異議。

拾、權責：

一、基於宣傳推廣之需，主辦單位得將入圍與得獎之作品公開展示、重製及出版相關文宣、刊登於藝術相關雜誌及網站，或於其他媒體報導。

二、參賽者應保證送件作品無違反參賽規則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使用他人著作權者，應自行取得合法授權；若衍生相關爭議及法律問題，參賽者應自行負責，如因此致主辦單位蒙受損害，參賽者並應負賠償責任。

拾壹、附則：

一、參賽者於報名簡章上簽名後，視為同意遵循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修定後，另行公布。

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一、參賽者基本資料：
	姓名：
	Name
＊姓氏放前，名字中有短橫線；例如：張大千：Chang Da-Qian

	性別：□男M  □女F

Gender
	生日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MM/DD/YY)      /      /

	通訊地址：(含郵遞區號、國家)



	Mailing Address:

Zip Code:

Country:

	電話（日）：
Tel.(O):
	（夜）：
Tel.(H):

	行動電話：
Mobile:
	傳真：
Fax:

	E-mail:

	網站：
Website:

	個人簡歷Curriculum Vitae




二、參賽作品資料：
	作品名稱一：
Title of Entry #1

	媒材：
Medium

	尺寸：寬        ×高        公分 (cm)    □含框 (framed) □不含框 (no frame/canvas only)

Dimension

	創作年代：
Year of Completion
	售價（新台幣/含稅）：
Sale Price (TWD, tax included)

	作品介紹（勿超過100字）：
Statement of Entry #1 (Each statement shall be less than 100 words.)



	是否參加收購獎？□是 Yes.      □否 No.
Available for Purchase Awards?

	作品名稱二：
Title of Entry #2

	媒材：
Medium

	尺寸：寬        ×高        公分 (cm)    □含框 (framed) □不含框 (no frame/canvas only)
Dimension

	創作年代：
Year of Completion
	售價（新台幣/含稅）：
Sale Price (TWD, tax included)

	作品介紹（勿超過100字）：
Statement of Entry #2 (Each statement shall be less than 100 words.)


	是否參加收購獎？□是 Yes.      □否 No.
Available for Purchase Awards?


三、切結書：
本人同意遵守報名簡章之規定，參加2010台北國際藝術評選賽，並保證所提供之參賽資料內容均屬正確無誤，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取消本人之參賽資格及獎項，並得請求本人賠償相關費用及損害。

此致

影響力藝術中心

申請參賽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四、報名文件清單：
□ 1、報名表（填妥紙本報名表並簽名，另將本文件Word電子檔存入CD光碟片）
□ 2、作品電子圖檔（TIF圖檔請存入CD光碟片）
□ 3、作品相片（13×18 cm）
請將報名文件於2010年4月15日前，以掛號郵寄或快遞（郵寄以郵戳為憑）寄達影響力藝術中心：台北市10682大安區信義路四段98號1樓 黃昭穎 先生收。信封上註明：【2010台北國際藝術評選賽 報名表】。
五、聯絡方式：
影響力藝術中心 

聯絡人：黃昭穎 先生

Tel: +886-2-2708-0929

Fax: +886-2-2706-2702

E-mail: competition2009@xpgallery.com.tw
地址：台北市10682大安區信義路四段98號一樓
